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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组合屋处理政策说帖 

 

2002 年 4 月 11 日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公布 

 本会九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发布「九二一震灾临时住宅分配作业要点」及「九二一震灾临时住

宅管理要点」，原「剩余临时住宅配置实施要点」停止适用。「为本会以九十一年一月十日重建住字第

九一○○○○四七三号函请重建区各县市政府依上开规定每二个月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清查现有配住临

时住宅之住户是否符合进住资格」，依管理要点第十一点规定，住户如有将临时住宅作非法使用、出（分）

租、转借、调换、转让、增建、改建、搭盖违建、改变原状式样、经营商业或作居住以外用途者或借住

期间查核有不符合或丧失临时住宅申请资格、有妨害公共安全或违反借住契约者，管理机关得随时终止

契约收回临时住宅，并通知住户限期腾空者，其未依规定腾空，室内物品将视为废弃物处理。 

 

本会对符合进住组合屋资格之受灾户，于法定借住期间内一向秉持先安置后拆除之原则处理。现阶

段清查之目的，系针对不符进住资格者，即对于已修缮或重建完成之受灾户仍占用组合者及震灾前即为

系承租户并无自有房屋全半倒者限期迁离，对腾空之组合屋予以拆除恢复原状，集中政府有限资源以加

速重建成效，绝非要求符合进住资格者提前迁离组合屋。 

 

一、清查目的 

为有效管理组合屋确实掌握受灾户重建及生活所遭遇之困难问题，予以追踪列管并提供协助解决。 

 

二、进住资格 

（一）九二一震灾受灾户房屋经判定全、半倒尚未修缮或重建完成，且灾前同一户内人口无其它自

有住宅、眷舍，亦未领取政府补助房屋租金及申购国民住宅者。 

（二）因其它重大天然灾害致所有房屋毁损或有安全之虞，经认定该损害与九二一震灾具有相当之

因果关系，并经行政院同意者。 

 

三、配住期间 

临时住宅之居住期间，以其兴建完工启用后三年为限（大部分组合屋至九十一年底或九十二年初即

满三年），但必要时，经县（市）政府同意后得延长之，延长期间以一年为限。 

 

四、协助重建及安置方式 

目前组合屋住户可分为两大类，符合进住资格之九二一震灾受灾户及不符合进住资格者。对符合资

格者本会已持续办理住宅修缮补强补助、协助个别住宅重建、项目辅导都市更新、新小区开发及提供国

宅等措施辅导受灾户重建家园或长期性安置。至于不符合配住规定者，本会已协调内政部等机关提供租

屋及就业等相关信息，其中低收入户、单亲家庭、独居老人等弱势族群将由社会福利系统于三个月内完

成项目辅导安置。 

 

五、处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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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现行规定组合屋管理单位对于不符合配住资格者，得随时终止契约收回组合屋，但考虑实际状况，

目前执行方式采以通知文到二个月内限期迁出，如因特殊原因，经公所同意者可再延期一个月。 

 

六、组合屋住户申诉管道 

本会已请各县市政府于「小区重建咨询服务团及工作站」中设立项目小组，解决组合屋住户安置或

重建相关问题，并处理个别组合屋住户资格认定疑义。 

 

七、桃芝台风受灾户是否符合进住资格 

依进住资格第二项规定︰「因其它重大天然灾害致所有房屋毁损或有安全之虞，经认定该损害与九

二一震灾具有相当之因果关系，并经行政院同意者」。因此桃芝台风受灾户如拟申请合法进住，应依程

序报行政院同意，本会已于三月二十二日函请各县市政府于四月十五日依规定格式初核后函报本会办理。 

 

八、符合资格弱势族群之安置 

政府除兴建一般住宅出售外，针对经济能力条件无法承购房屋及低收入、老弱残障、单身无依等弱

势受灾户，优先加速办理兴建平价住宅（出租、救济性）予以安置。并将透过购置国宅三百户供做平价

住宅予以安置。 

 

九、平价住宅安置计划 

自九二一震灾以来，政府与民间共同投入重建行列，至今虽已可见灾区逐渐复原中，但仍有许多受

灾户或因用地取得问题，或因处于社会经济能力弱势，无法解决其居住问题，以致目前仍居住于组合屋

或简易铁皮屋之中。有鉴于此，为安置灾区弱势受灾户，以政府取得土地或由民间慈善团体协助兴建或

购置国宅作为平价住宅，据以安置灾区弱势受灾户确有需要，爰由本会与内政部共同研拟「兴建平价住

宅加速安置重建区弱势受灾户计划」，业奉本会委员会议第十三次会议决定执行。第一期提供十一处，

约可兴建七百户，于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起逐案动工兴建。  

 


